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海珠府复字〔2016〕12号

申请人：张某，男。

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宝岗路莲花大街 5号。

申请人张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于 2016年 4月 20日作出的《投诉受理书》，于 2016年 5月 5

日提出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定被申请人未依法限期受理申请人投诉举

报诉求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

诉求。

申请人称：为维护自身的权益，申请人于 2016年 1月以挂

号信向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邮寄了一份申诉举报

材料，书面举报投诉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产

品标准的消毒产品老夫子草本乳膏，请求其依法受理并处理。此

后，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未依法限期作出是否受理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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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决定，申请人复议至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经区政府作出

海珠府复字〔2016〕1号复议决定书，责令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限期将投诉举报转广州市海珠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下称

被申请人）处理。为履行复议决定书，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书面函告申请人，其已于 2016年 4月 14日将上述材料转被申

请人处理。此后，截止至复议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于 2016

年 4月 28日向申请人邮寄的“投诉受理书”，称已对申请人所

举报事项进行受理，但被申请人对于责令退回购物款等事项不予

受理。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申请人认为，依照《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三十六条、《广

州市行政复议规定》等，行政复议中，被申请人应对其原行政行

为的合法承担举证责任。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

等规定，申请人可就其消费者争议向被申请人提起投诉。而依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当受理投

诉的限期为收到投诉后七个工作日。而依照《广东省实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卫生部门是依法受理和

调解消费者申诉（投诉）的主管部门，其第三十条更是明确规定

行政机关办结投诉的期限是受理之日起 30个工作日。所以，申

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予处理申请人投诉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法律

的规定。

其次，被申请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令被投诉人退回购物款等法

定职责的问题。申请人认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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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做、更换、

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

故意拖延或者无理由拒绝的，应由工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单处或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换而言之，若经营者对申

请人的退货及赔偿请求无理由拒绝的，责令经营者改正是法律赋

予被申请人的义务，也是被申请人以此保护申请人的基本手段。

被申请人主张其并无上述权益，显然不能证明其已依法履行法定

职责，应由复议机关确定其行为违法并责令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综上，申请人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

请人的全部诉求。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投诉受理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

合法。我局于 2016年 4月 18日收到由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移送的关于复议申请人张某举报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

南大道中XX路XX号铺的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非

法消毒产品的投诉材料，并于 2016年 4月 20日作出《投诉受理

书》，决定受理张某举报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非法消毒

产品的事项，不受理关于“确认被举报人生产销售的老夫子草本

乳膏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产品”和“责令被举报人退回购物款、

赔偿、误工等事项”的投诉请求。张某于 2016年 4月 29日收到

此《投诉受理书》。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九条：“行政部门对消费者的申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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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消费者委员会转交的投诉，应当自收到申诉或者投诉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诉人或消费

者委员会。”我局于 2016年 4月 18日收到由广州市海珠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移送的张某投诉材料，并于 2016年 4月 20日作

出《投诉受理书》，张某于 2016年 4月 29日收到此《投诉受理

书》，并未超出十个工作日的期限，符合法定期限。

二、《投诉受理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无误。首先，根据《消

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消毒工作

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三）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

监督检查……”我局在收到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

报投诉移送函（海食药监移〔2016〕004号）后，已在给予张某

的《投诉受理书》中明确答复，我局依法受理关于举报广州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非法消毒产品的事项。而且根据《消毒

管理办法》的规定，我局并无职责受理责令或调解退回购物款、

赔偿误工等申诉请求。

其次，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办法》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各

级工商、物价、技术监督、检疫、卫生、农业、建设等有关行政

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查

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的规定，我局是“依法查

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的行政部门”之一，并非张某

在其《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写的“卫生部门是依法受理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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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申诉（投诉）的主管部门”。张某明显是在混淆“依法查

处违法行为”和“依法调解消费者申诉”两个完全不同的职权行

为。

最后，根据上述《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办法的

组织实施，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而根据《广州市海珠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海珠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主要

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海府办〔2014〕10号），

我局并无职责受理责令关于消费者赔偿、误工和退回购物款等申

诉要求。因此，我局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六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中所规定的“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我局依法不受理张某要求“责令被举报人退回购物

款、赔偿、误工等事项的投诉请求”，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我局已依法受理关于举报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销售非法消毒产品的申诉事项，且并无职责受理责令或调

解退回购物款、赔偿误工等申诉请求。我局于 2016年 4月 20日

作出的《投诉受理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

正确无误，请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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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查明：2015年 12月 7日，申请人作出《申诉举报函》，

并于 2015年 12月 11日邮寄给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该申诉举报函主要记载：“举报投诉人：张某……被举报投

诉人：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举报投诉请求：1、确定被

举报人生产销售的老夫子草本乳膏为不符合产品安全标准产品；

2、对被举报人生产销售非法产品的行为予以处罚，处罚完毕后

奖励举报人；3、依法责令被举报人退回申诉人购物款 64元，赔

偿 500元，并承担本案申诉所产生的资料打印复印、查询、误工

和车旅费用 12315元；4、依法书面受理申请人申诉及举报，并

在案件办结后书面答复举报人……事实和理由：因生活需要，举

报人于 2015年 11月 9日在京东网购买生活用品，期间发现有卖

家在销售由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销售的老夫子草本

乳膏。由于涉案产品标注为快速止痒.杀真菌.抗过敏等字样，便

购买了四盒用于使用。然原告在使用涉案产品时，发现其为消毒

产品，且不具备产品对皮炎、湿疹等各种病菌有较强抑杀作用并

能预防皮肤感染。经查阅资料后，依法提起本案举报……举报人

认为，涉案产品为经加工而成的消毒产品，其在国内生产销售的

行为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依照《消

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第七条第六项的规定，消毒剂最小

销售包装标签应标注以下内容（六）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而

其第十八条第三项则规定，消毒产品标签及说明书禁止标注以下

内容：（三）抗（抑）菌剂产品禁止标注高效、无毒、消毒、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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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除菌、抗炎、消炎、治疗疾病、减轻或缓解疾病症状、预防

性病、杀精子、避孕，及抗生素、激素等禁用成分的内容；禁止

标注无检验依据的使用剂量及对象、无检验依据的抑/杀微生物

类别、无检验依据的有效期以及无检验依据的抗（抑）菌作用；

禁止标注用于人体足部、眼睛、指甲、腋部、头皮、头发、鼻粘

膜、肛肠等特定部位；抗（抑）菌产品禁止标注适用于破损皮肤、

粘膜、伤口等内容。综上所述，举报人认为，被举报产品已经违

反了《规范》，应当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消毒管理办

法》第四十七条等对其进行处罚，处罚完毕后奖励举报人。举报

人举报之后再投诉，请求你局依照《广东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办法》等条款，受理申请人的投诉（申诉）诉求，并在办结投

诉后书面答复投诉人。”2015年 12月 23日，广州市海珠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并于 2016年 1月

7日送达申请人。2016年 1月 12日，申请人不服，向本府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2016年 3月 29日，本府作出海珠府复字〔2016〕

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转送有管

辖权的部门办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2016年 4月 14日，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

海食药监移〔2016〕004号《举报投诉移送函》，将申请人的投

诉举报线索移送被申请人。2016年 4月 18日，被申请人收到该

移送函，于 2016年 4月 20日作出《投诉受理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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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对于你举报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可能存在生产销售

非法消毒产品的事项，我局予以受理；对于‘确认被举报人生产

销售的老夫子草本乳膏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产品’的投诉请求，

不属于我局职权范围，我局不予受理；对于责令被举报人退回购

物款、赔偿、误工等事项的投诉请求，不属我局职权范围，我局

不予受理。”该《投诉受理书》于 2016年 4月 28日邮寄给申请

人，申请人于 2016年 4月 29日签收。

以上事实，有申诉举报函、不予受理告知书、举报投诉移送

函、投诉受理书、快递单、给据邮件跟踪查询截图等证据证实。

本府认为：根据《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广东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三条第二款，

被申请人是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适格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消

费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的，该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

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本案中，被申请人于 2016

年 4月 18日收到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移送的申请人的投

诉举报，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应在 2016年 4月 27日前（含

27日）作出处理并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于 2016年 4月 20日

作出《投诉受理告知书》，2016年 4月 28日邮寄给申请人，超

过法定期限 1日，属于程序瑕疵，本府予以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消

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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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第五十六条规定：“经

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八）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

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

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消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

权：……（三）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广

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三条第

二款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检疫、卫生、

农业、建设、旅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受理和调解消费者

申诉，查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本案中，被申请

人作出的《投诉受理书》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对申请人举报

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可能存在销售非法消毒产品的事项，被

申请人予以受理，符合《消毒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府予以支持；

二是对申请人提出的责令被举报人退回购物款、赔偿、误工等事

项的投诉请求，被申请人认为不属于该局职权范围，不予受理，

本府不予支持。申请人投诉举报消毒产品，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

定，属于被申请人的监管职责范围，被申请人应依法对申请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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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提出的退回购物款、赔偿、误工等要求、经营者故意拖延

或者无理拒绝的情况进行调查和处理。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府决定：

1.撤销被申请人于 2016年 4月 20日作出的《投诉受理书》；

2.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重新作

出处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2016年 7月 1日


